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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0 8 至 2 0 11 年 度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
  社 區 建 設 委 員 會 工 作 進 度 報 告    

（ 會 議 於 2 0 0 8 年 1 0 月 2 日 舉 行 ）  
 
 

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行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 構  
      

C B C  1   續 議 事 項 ：  
建 議 搬 遷 油 麻 地

上 海 街 窩 打 老 道

垃 圾 站 及 露 宿 者

之 家  

 由 於 尚 未 能 物 色 合 適 的 重 置 地 點 ， 委 員 同 意 將

是 項 議 題 仍 列 為 續 議 事 項 。  
民 政 事 務 處  

 

       
C B C  2  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撥

款 截 至 2 0 0 8 年 9
月 2 3 日 的 財 政 狀

況  

 委 員 備 悉 區 議 會 撥 款 用 於 社 區 參 與 計 劃 截 至

2 0 0 8 年 9 月 2 3 日 為 止 的 財 政 狀 況 。  
 

—  

       
C B C  3   特 定 團 體 申 請

2 0 0 8 至 2 0 0 9 年 度

區 議 會 撥 款  
 

 與 會 者 通 過 區 議 會 撥 款 共 4 8 7 , 2 6 0 元，供 5 個 特

定 團 體 舉 辦 1 5 項 活 動 ， 並 支 持 向 區 議 會 推 薦 4
個 特 定 團 體 舉 辦 4 項 活 動 的 撥 款 申 請 ， 撥 款 額

為 4 3 7 , 0 0 0 元 。  

—  

       

 -  1  -



 -  2  -

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行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 構  
      

C B C  4   非 特 定 團 體 / 業 主

立 案 法 團 / 互 助 委

員 會 申 請 2 0 0 8 至

2 0 0 9 年 度 區 議 會

撥 款 ( 第 三 期 )  

 與 會 者 通 過 區 議 會 撥 款 共 6 5 6 , 5 7 7 元 ， 供 5 1 個

非 特 定 團 體 及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／ 互 助 委 員 會 在

2 0 0 8 年 11 月 至 2 0 0 9 年 2 月 期 間 舉 辦 6 2 項 活 動。

 

—  

       
C B C  5   不 要 偽 公 共 空 間

還 小 業 主 一 個 公

道  

 由 於 議 題 涉 及 多 個 委 員 會 範 疇 ， 委 員 同 意 由 區

議 會 跟 進 和 討 論 這 議 題 。  
—  

       
C B C  6   要 求 有 關 部 門 正

視 街 頭 非 法 籌 款

活 動  

 委 員 對 社 會 福 利 署 ( 社 署 ) 審 批 慈 善 籌 款 的 嚴 謹

態 度 感 到 滿 意 ， 並 請 警 方 對 街 頭 籌 款 活 動 多 加

留 意 ， 對 沒 有 張 貼 許 可 證 的 團 體 主 動 巡 查 。  

社 署  
警 務 處  

       
C B C  7   關 注 新 到 港 人 士

服 務 在 區 內 的 推

行 情 況  

 社 署 表 示 ， 新 到 港 家 庭 獲 豁 免 居 港 規 定 而 獲 發

綜 援 ， 是 基 於 患 病 和 家 庭 支 柱 過 身 等 突 發 原

因 。 假 如 情 況 沒 有 改 善 ， 該 些 家 庭 可 以 繼 續 領

取 綜 援 ， 不 過 ， 一 如 其 他 個 案 ， 署 方 會 循 不 同

的 途 徑 協 助 他 們 離 開 綜 援 網 。  

社 署  
 

      
 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0 8 年 1 2 月  


